行政各处级单位：

我校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副处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》自95年实行以来，在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，形势的不断变化，原来的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现时期的需要了。纪检监察处根据中纪委、省纪委、教育纪工委相关文件精神以及我校制定的《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〈建立健全教育、制度、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〉的具体意见》（南中医大委【2006】8号）的要求，对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副处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》进行了修改。现面向全校广泛征求意见，请各单位于一周内将您的宝贵意见反馈到校纪检监察处。联系电话：85811025。谢谢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纪检监察处

2006年11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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